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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6 年 4 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Jiangsu Tongguang Electronic Wire and Cable Co., Ltd. 

公司简称 通光线缆 

证券代码 300265.SZ 

证券上市时间 2023 年 7 月 19 日 

股票上市地点及板块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法定代表人 张忠 

成立日期 2002 年 1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渤海路 169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渤海路 169 号 

邮政编码 226100 

电话 0513-82263991 

传真 0513-82105111 

互联网网址 www.tgjt.cn 

电子邮箱 cwb@tgjt.cn 

董事会秘书 姜独松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通光

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6

号）同意，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3,301,435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79,999,996.60 元，

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 10,563,446.30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769,436,550.3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全部到账，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管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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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260 号）。 

三、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尽职推荐期间，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按

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

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保荐人主动配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反馈答复，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

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最终顺

利完成公司的股票发行和上市工作。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

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2、督导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公司的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3、督导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

的实施，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股东等承诺

履行情况； 

5、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操作和管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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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6、督导公司遵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对外

担保行为的相关规定； 

7、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部分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定期

培训； 

8、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通光线缆于 2023 年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涉及金额 650.00 万

元。保荐人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期间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专项现场检查报告，并督促上市公司进行整

改。 

2024 年 7 月，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忠、时任财务总监陈建旭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江苏证监局关于对江苏通光

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张忠、陈建旭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125

号。同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

公司、张忠、陈建旭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4〕第 116 号）》。 

收到决定书后，通光线缆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整改后，通光线缆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已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学习，并加强内部管理，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在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对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工作中

的尽职调查、现场检查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

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人并与保荐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人的要求提供相关

文件，不存在影响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工作开展的情形。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证券发行上市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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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职责、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意见。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查阅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

文件，查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等，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存在以下问题：因公司 2024 年 1

月份完成对四川通光光纤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收购，公司已对 2024 年第一季

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财务报表已进行对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的调整。但在数据统计过程，未能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以及被

投资企业留存收益还原的影响，影响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2024 年半年度、2024

年第三季度资产负债表数据、2024 年半年度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表，对其

他数据无影响。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对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4 年半年度、2024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保荐人已提请公司持续提升财务核算规范性水平、督促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针对财务核算、财务信息披露等事项开展深入培训，并加强信息披露、规

范运作以及内部控制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经使用

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其

他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